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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計畫依據 

桃園縣文化景觀土牛溝調查研究暨保存維護計畫（以下稱本計畫）之執行

係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

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計畫作業要點」辦理。 

 

 

1-2 計畫目標 

本計畫「土牛溝楊梅段」係於 100 年 12 月 29 日府文資字第 1001062627

號公告為桃園縣文化景觀。土牛溝為清代漢人、原住民族的分界，是當時北臺

灣特殊的人文景觀界線。因土牛溝開挖堆築年代久遠，相關地圖文書所載資料

較為簡略，再因產業開墾、土地開發或轉作他用而難以辨認，致即使以地圖套

疊等方式亦恐未能明確釐清其原初位置與分布情形，故本計畫係對文獻所載分

布於本縣境內土牛溝進行全面性的調查研究，聚焦於目前資料最為明確之楊梅

段，以已登錄之段落為核心，並擴及尚未登錄之土牛溝全段，透過基本資料的

建立以作為後續登錄及保存維護之基礎，此外亦須研提保存及管理原則、擬定

保存維護計畫，以利主管機關後續進行相關監管保護。 

本計畫「土牛溝楊梅段」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

處登錄公告之代表圖像如圖 1.2.1 所示，登錄公告之地址位置為桃園縣楊梅市

青山二街 321 號，登錄公告位置如圖 1.2.2，而登錄或指定之理由為： 

1.土牛溝為清政府利用臺地階面自然地形另加上人工挖溝形成的重要防禦措

施，是清代社會中漢人移民墾殖歷程的代表，亦為清代臺灣歷史之重要證物。  

2.土牛溝為臺灣唯一縱貫南北的原漢分界線，自清代修築至今，尚能保存全貌

者至為罕見。 

3.土牛溝楊梅段之長度及所在位置足以顯示其意義，可說是臺灣土牛溝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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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文化景觀「土牛溝楊梅段」公告代表圖像 

 

圖 1.2.2 文化景觀「土牛溝楊梅段」公告位置（經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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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於本團隊計畫執行期間前往實地踏勘結果發現，本文化景

觀登錄公告之經緯度與標示位置圖與實地位置有所出入，公告之地圖位置落在

青山二街之社區內，而現存土牛溝實際之位置應在永平工商東北邊約 200 公尺

左右之山坡樹林裡，經過重新定位之位置參考圖如圖 1.2.3，踏勘時土牛溝楊

梅段之現況如圖 1.2.4 所示。 

 

 

圖 1.2.3 本團隊踏勘所得文化景觀「土牛溝楊梅段」參考位置 

  

圖 1.2.4 土牛溝楊梅段現況（拍攝日期 101/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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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計畫調查範圍 

桃園縣境內，主要調查對象聚焦於目前最為明確、已登錄為本縣文化景觀

之「土牛溝楊梅段」（桃園縣楊梅市幼獅段 1262、1241 地號部分土地及未設

籍登記土地（幼獅段、草湳坡草湳小段間））（如圖 1.3.1），以已登錄之段落為

核心，並擴及尚未登錄之土牛溝全段。 

 

 

圖 1.3.1 文化景觀「土牛溝楊梅段」地籍位置（摘自招標說明書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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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４ 計畫工作項目 

  一、全面調查研究 

將桃園縣境內清朝、日治時期、光復後等相關文獻、地圖（含衛星影像）

資料做完整回顧與研究並佐以口述史料，考證推估土牛溝原初分布情形後，選

訓調查員前往現地對現場之人類活動、自然環境進行深度調查。針對現存分布

測繪相關圖面，並載明因開發而滅失之區域。 

調查研究內容包含但不限於下列項目： 

1.土牛溝發展歷史：諸如相關連之歷史、文化、藝術、科學價值之口傳、文獻

資料或社群生活、儀式行為等。 

2. 土牛溝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及植栽調查。 

3. 土牛溝文化景觀特殊價值、重要文化資產元素調查。 

4. 土牛溝現況及損壞調查。 

5. 土牛溝必要之考古調查、發掘研究。 

6. 土牛溝營建工法、材料分析調查。 

7. 土牛溝測繪：楊梅段已登錄之土牛溝地形、地貌再調查工程須有詳細繪圖記

錄（圖面須有專業測量之合格技師驗證戳章）。 

完成調查後，需提出登錄保存範圍之檢討、文化景觀特性與核心價值（如

文化意義、代表性/特殊性價值、時代/社會意義等文化景觀關鍵元素及主要內

容）及對現行都市計畫之檢討，以利後續研提保存及管理原則、保存維護計畫

並作為未來保存、經營管理及推廣宣傳之重點。 

 

    二、研提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 

確立土牛溝文化景觀保存之核心價值、元素及維護定位後，研提文化景觀

保存及管理原則。本原則研提後由桃園縣文化局召開專案審查會議依個案性質

決定，並得依土牛溝文化景觀之特性及實際發展需要，作必要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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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擬定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本計畫之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經桃園縣文化局召開專案審查會議決

定後，後續依土牛溝文化景觀之特性及實際發展需要（諸如相關上位計畫、都

市計畫（例如將鄰區住宅區開發對本文化景觀之衝擊範圍納入保存維護計畫）

等），擬定保存維護計畫，以利縣（市）主管機關進行後續監管保護。 

依據保存核心價值，設定不同保存分區或分類，以確立未來不同程度之干

預、處理基準後，續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擬定文化景觀保

存維護計畫，計畫內容包含但不限於下列項目： 

1.基本資料建檔：主要基本資料為構成土牛溝文化景觀特殊價值重要元素。除

已登錄、公告為文化資產的項目，尚可增加文化景觀中重要的景點、視點與

界線、適宜的緩衝區等項目。 

2.日常維護管理：需注重文化景觀之維持，包含監測、提示等，可結合教育、

觀光及在地居民、社區組織共同維護土牛溝。 

3.相關圖面繪製：繪製對象包含土牛溝文化景觀之重要特徵、地標、構造物等，

需以地圖詳列其位置。圖面須清楚呈現空間關係、自然環境，以清楚反映土

牛溝楊梅段與自然環境的關連性。 

4.先期規劃概念（步道維護、自然公園性質等），以增加保存維護計畫之應用

性。 

5.其他相關事項。 

 

四、其他配合事項 

本計畫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輔導縣市政府

執行法定業務，並將不定期邀集文化資產委員進行諮詢會議，本團隊屆時將配

合辦理諮詢會議之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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